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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哈两国间政治、非资源经贸和人文交往关系的不断深化与巩固，两国间延续 20 年的石油合作无论是在勘

探开发、还是在油气贸易、石化产品生产、输油管道建造与营运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效而堪称中亚地区能源合作的典范。
但是伴随着两国石油合作范围、规模的不断扩大，合作法律机制保障不足的问题日显突出，并在地区变幻莫测的复杂环境条

件下有导致双方合作不畅或引发合作停顿、萎缩等隐患，是两国经济与能源安全的潜在威胁之一。分析介绍了中哈石油合作

法律机制建立的背景、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主要问题，讨论了完善这一机制的可行性，并从国内法、双边条约和区域性制度等

层面提出了完善对策，以期为中哈间务实、高效、持久的石油合作提供制度性建设意见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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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石油合作法律机制建立的背景与

现状

( 一) 建立背景
1. 政治互信。中国与哈萨克斯坦间的政治互信关系，比

较明显地经历了两个阶段: 一是 1992 年 1 月双方建交至

2004 年 5 月双方签署联合声明与建立中哈合作委员会协定。

这个阶段两国关系的基本定位是: 友好合作①与互利合作②、

面向 21 世纪的协作与伙伴③、睦邻友好和全面合作④、战略

协作⑤。二是 2005 年 7 月双方签署《关于建立和发展战略伙

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至今。这个阶段两国关系“已进入全面

发展的新阶段”⑥，不断巩固和深化中哈关系已经成为两国

对外政策的优先方向，体现了两国政治互信的进一步增强，

为两国关系的全面、持久、良好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
2. 经贸务实合作。在双边条约的指引和规范下，中哈间

主要确认和推动解决的问题包括: 第一，始终将双方的经贸

合作确定为两国关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在两国建交后

的一系列法律文件中均有具体体现，特别是在双方建立战略

伙伴关系之际，更是将经贸合作与政治互信和人文合作并列

为战略伙伴关系的主要内涵。正是以这些条约为基本依据，

中哈间的贸易额由建交初的 3． 68 亿美元发展到 2013 年的

286 亿美元，［1］增长了 70 多倍，已占到中国与中亚贸易额的

70%以上。第二，作为中哈间另一个新的重点发展领域的非

能源合作，即机电、信息与通信、纺织与建材、交通运输、石化

与冶金、农业与渔业、旅游与体育、投资与金融合作也取得了

不少成绩。［2］第三，哈方于 1996 年初提交了加入 WTO 的申

请书，在经历了 17 年漫长的谈判后，已基本完成了双边商品

和服务市场准入以及该国经贸法律适应 WTO 规则体系、农
业补贴多边谈判，有望于 2014 年成为 WTO 的正式缔约方。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仅通过条约承诺支持哈方加入 WTO，

而且于 2005 年 8 月就顺利结束了中哈间的双边谈判，［3］为

该国入世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支持。
3. 石油合作。20 多年来，中哈间的石油合作涉及石油

勘探开发、炼油化工、管道运输、工程技术服务和销售贸易等

多个领域，建立了能源合作分委员会，目前已经拥有了较大

的合作规模，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进入了全

面合 作 时 期。仅 就 输 油 管 道 合 作 而 言 ，自2006年5月 至

①参见 1992 年 1 月 3 日中哈《建交联合公报》第二段。

②参见 1993 年 10 月 18 日《关于中哈友好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二，

1995 年 9 月 11 日《中哈关于进一步发展和加深两国友好关系的声

明》一，2002 年 12 月 23 日中哈《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序言。

③参见 1996 年 7 月 5 日中哈《联合声明》。

④参见 1999 年 11 月 23 日中哈《关于在 21 世纪继续加强全面合作

的联合声明》。

⑤参见 2004 年 5 月 17 日中哈《联合声明》。

⑥参见 2005 年 7 月 4 日中哈《关于建立和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

声明》序言。

35



秦 鹏: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石油合作法律机制研究

2013 年 4 月中哈管道正式输油以来，中国已累计进口管输原

油 5080 万吨，贸易值达 328． 5 亿美元，实征税款 363 亿元; 自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该管道进口原油量以年均 20%的速度递

增，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西部能源大动脉”。［4］这一切都

为已经初步建立并正在完善的中哈石油合作法律机制提供

着丰富的素材和空间。
4. 双边条约。中哈两国在很多重要的合作法律文件中

都强调双方的互利合作是建立在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基础之

上的; 双方要恪守相互间法律文件确定的合作原则; 逐步实

现向符合国际规范的经济关系形式过渡，并根据国际经贸关

系惯例和实践，改善各自国内的投资环境，加强在经贸领域

的双边关系条约法律基础; 双方将根据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

规定以及本国现行法律法规，保障缔约一方法人和自然人在

缔约另一方境内的合法权益，双方的有关部门将根据本国法

律研究并解决合作和经营活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纠纷。
这就为建立健全中哈两国石油合作领域的法律机制描述了

基本轮廓、提供了大的框架。
( 二)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石油合作法律机制的构成
1. 国内法的有限支持。在双边合作中，国内法只能在合

作方自己的领土范围内遵循通行的国际规则解决一些一般

性的问题，如国民待遇、税收减免等，其他问题诸如市场准

入、避免双重征税等不但必须经过双边协商，而且还可能受

到多边条约的制约而不能由国内法任意规定，甚至也不能随

意进入双边协商的范围。所以，国内法在双边合作中的作用

是有限的，中哈石油合作概莫能免。但是，国内法能够搁置、

甚至阻断条约发挥应有作用的冲击力却是不容小觑的。
2. 双边条约的基础性作用。中哈间的石油合作协议直

接提出了双方开展此种合作的重大战略意义与平等互利原

则，确定了两国间石油合作的法律定位问题; 规定了开展合

作的具体领域与方式以及输油管道建设安排; 明确了合作中

涉及到的其他问题，诸如价格、铁路运输、授权主体等的解决

和确认办法⑦; 建立了包括最高级别会谈、总理定期会晤与专

门机构相结合的协调机制与落实条约义务机制⑧，提出了合

作纠纷解决的一般思路等，为石油合作的有效开展提供了基

本保障。所以，中哈间的石油合作协议始终发挥着其他任何

法律文件所无法取代的作用，是构建和完善双方石油合作法

律机制的载体与基本形式。
3. 多边条约的有限影响。全球范围内的能源合作的法

律机制迄今仍然是分散和对立的，无论是较早建立的石油输

出国组织( OPEC) ，还是第一次石油危机后为制衡 OPEC 而

建立的国际能源署 ( IEA) ，包括后来签署的能源宪章条约

( ECT) ，都没有从根本上消除石油集团间的矛盾与对立，也

没有建立起全球石油合作的一般性法律制度。所以，在中哈

石油合作中，全球性多边条约的影响力是潜在的和间接的。

就区域性石油合作而言，上合组织自成立起就没有被成

员国赋予协调石油合作的权力和责任，这无论是在该组织自

身的重要法律文件中，还是在其成员国签署的双边条约中均

可以得到充分的证实。正因为如此，也才有了俄罗斯在上合

组织框架内建立“能源俱乐部”之建议。［5］

综上所述，中哈间的石油合作虽然已经走过了 20 年的

路程，但为之提供服务和保障的法律机制却依然只是一个轮

廓或框架。

二、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石油合作法律机制存在的问题及

完善的可行性分析

( 一) 存在的主要问题
1. 国内法的缺憾。就哈萨克斯坦而言，近年来通过修改

和出台资源法、环保法和财税法等正强化着对油气资源管控

力度，投资环境逐步趋向严峻。例如哈国三易其稿并于 2009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税法》在超额利润税的规定方面虽然将

该税的起征点从 20%提高到 25%，使纳税人可以增加 5% 的

纯利润免征超额利润税，但其税率却由原来的 4% ～ 30% 提

高到 15% ～60%，并取消了石油合作合同税收稳定条款，导

致石油合作投资方综合税赋由 49% 上涨到 62%，造成其经

济效益大幅度下滑。［6］

就中国而言，由于缺乏海外投资统一立法的规范和保

障，石油企业只能凭借粗线条和原则性的政府间合作协议、

部门规章和自身在海外拼搏积累的有限经验谈判与签署具

体的合作协议; 又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合作中迁就对

方或第三方较多，进而无法规范、前后一致地主张自己的权

利，对经济上的获利性和法律上的履约率预见性较低，有撞

运气的成分，增加了合作风险; 再由于缺乏基本的、强有力的

保障措施，出现合作问题时，政府主管部门与企业都拿不出

合法、可行的救济方案，坐视企业或国家利益受损。同时，专

项投资效益审计和问责制度还不健全。
2. 双边协议不完善。中哈政府间签署的双边合作协定，

大致分为两类: 一类是综合性协议，内容涉及广泛的政治、经
济和人文合作关系，其中均会提及两国间的石油或能源合作

问题。其特点是宏观性、重复性与战略性较强; 其缺憾是涉

及合作的时限、地点或范围、规模与权利义务等实质性内容

的措辞不具体、不严谨，如果不随后签署补充协议，原协议就

无法执行。另一类是能源合作专门性协定。这类协议对能

源合作的具体领域、原则、方式、价格、机构、争议解决方法等

都有规定。其特点是比较具体、可操作性较强。其缺憾: 一

是这类专门性协定的数量十分有限，留下的具体法律“真空”

地带较多。二是个别条款涉及的“其他协议”的授权主体错

位，即一方是政府机构，另一方是国有企业，为协议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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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⑧

参见 1997 年9 月24 日中哈《关于在石油天然气领域合作的协议》，
1999 年 11 月 23 日中哈《关于在 21 世纪继续加强全面合作的联合
声明》，2002 年 12 月 23 日中哈《2003 年至 2008 年合作纲要》，2004
年 5 月 17 日中哈《联合声明》，2005 年 7 月 4 日中哈《关于建立和
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等。
参见 1996 年 7 月 5 日中哈《联合声明》序言，2005 年 7 月 4 日中哈
《关于建立和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一、三，2011 年 6 月
13日中哈《关于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序言，2012 年
3 月 31 日《中哈总理第一次定期会晤联合公报》二、三、五，2012 年
6 月 6 日中哈《联合宣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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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下了隐患，也为协议的履行增加了政治风险。三是从内容

安排上看，缺乏履约保障机制，既没有违约法律责任条款，也

没有履约监督机制; 争议解决途径单一，只有双方谈判而无

第三方介入的调解、仲裁与司法裁判。
3. 合作机构设置欠合理。为落实中哈间签署的一系列

协议，推动双方各领域的全面合作，中哈双方曾累计建立过

11 个合作机构。多年来，各种委员会的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

成效。但囿于国家间条约的限制，各委员会的工作始终存在

着较大的局限性。这主要包括: ( 1) 没有确定有效的工作机

制，除了不定期的会议之外，没有其他开展工作的方式和方

法。这就直接决定了其工作效率低下。( 2 ) 其职责仅限于

“协调”两国间经贸、人文合作，包括提出合作规划草案等。

从其职责的措辞上分析，它们都没有合作监督、监管，包括提

出处罚建议的权力，基本上是自言自语、各说各的话和说好

话的平台。( 3) 缺乏统一的常设工作机构，使双方无法就合

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或扩大、延伸合作等进行随时的沟通、

信息交换。( 4) 从协定设计和实际操作上看，分委员会都不

具有实质意义上的常设性，这样分委员会的设置就难以避免

地会与政府主管部门的职能和工作方式产生交叉，导致机构

设置和机构职权重叠，进而使这种合作机构成了可有可无的

额外程序或方法，设置的实际意义不大。
4. 争议解决方法单一。在石油合作中，常见的争议主要

有三种: 不同国籍的平等当事人之间的合同纠纷; 不平等合

作者之间的争执，如一方为东道国政府主管机构，另一方为

外国石油企业间因履行合作协议产生的争执; 平等的国家间

的能源合作争端。根据多数国家多年的实践，前两种争议如

果双方不能通过协商化解，基本上都是由东道国法院实行专

属管辖的; 后一种争议比较多的都是在能源合作协议中安排

了协商解决的方法，选择国际仲裁和国际司法裁判的鲜有先

例。中哈间的石油合作争议解决途径或方法与国际上的流

行做法没有什么实质性差异，同样呈现出了保守与单一。
5. 缺乏区域性协调机制的支持。尽管上合组织的成立

宣言、宪章以及成员国间签署的重要条约和每年举行一次的

成员国元首峰会所发表的宣言中都将能源合作列为重点对

象，但由于资源禀赋的差异所导致的国别能源政策的分散性

致使上合组织目前在区域能源政策的协调与能源合作中尚

无法正常发挥自己的作用，进而也就无法为中哈间石油合作

提供区域性支持。
( 二) 完善法律机制的可行性分析
1. 双边政治互信的有力支持。中哈两国不断深化和巩

固的政治互信为彼此间石油合作法律机制的完善提供了可

靠的政治保障。特别是习近平主席 2013 年 9 月对哈萨克斯

坦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提出的“三不”政策⑨，向包括哈萨克斯

坦在内的中亚五国和俄罗斯表达了中国真诚合作的政治远

见与承诺，这对于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乃至整个中亚地区和俄

罗斯的石油合作具有深远的政治指导意义。政治互信的增

强有助于减少政治猜疑和由此引发的不确定性，有利于将石

油合作从政治之手交还到法律手中，以增加合作的可预见性

和规范性，降低合作风险。因此，在目前透明、宽松与务实的

政治环境中，完善中哈石油合作法律机制不仅是十分必要

的，而且也是基本可行的。
2. 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需要。为保证整个中亚地区经

济的持续发展和能源安全，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期

间首次提出了以创新合作模式的方式共建“丝绸之路经济

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的战略构想。
然而，在这个大合作战略的实施中，无论是能源领域的合作，

还是非能源领域的合作，只要是按照市场法则运行的，就都

离不开法律机制的调节。这其中，石油合作反映了建立在其

之上的法律机制的客观需要并为其完善提供着直接的素材，

非能源合作在法律机制方面的建设成就也为石油合作法律

机制的健全提供着多方面的借鉴。它们共同奠定着区域大

合作的法律基石，为区域大合作提供法律服务和保障。因

此，健全石油合作法律机制具有坚实的事实基础。
3. 政府的首肯。作为能源消费国，中国政府始终支持建

立健全双边、区域性的能源协调机制，包括石油合作法律机

制，以保证合作的稳定与持久。就一般情形而论，政府既是

对外交往的实践者，也是对外政策制定的主要参与者，政府

在双边合作法律机制建设中的作用既是决定性的，也是日常

性的。所以政府的直接参与和支持对于中哈石油合作法律

机制的建设是非常关键的。
4. 法律机制初具框架。自 1993 年 10 月中哈双方共同

签署关于两国《友好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以来所缔结的各

项重要条约几乎都无例外地涉及了石油合作问题，并将其作

为两国间的重要合作领域，同时在政治、经贸、能源、农业、人
文、反恐等全面合作或战略伙伴关系之下逐步构建起了包括

高层互访与磋商、合作委员会及其所属各分委员会、依据各

自的国内法解决合作纠纷的法律机制框架，为充实和细化各

领域内的具体的合作性法律机制奠定了必要的条约、机构和

运行原则等方面的基础。
三、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石油合作法律机制完善建议

( 一) 完善中国的国内法律制度
1. 完善与石油合作相关的企业法律制度。一是尽快出

台海外投资法，并在该法内设专章明确石油企业海外投资中

的责权利，加强海外石油投资效益审计与问责制，协调好扩

大石油企业海外自主经营权与政府依法监管之间的关系，逐

步改变政府做主、企业帮工的不正常局面，依法固定企业与

政府不同的经营和监管责任。二是通过立法，逐步、适量地

吸收民间资本参与海外石油领域的投资项目，以提升中国民

间资本国际经营意识和能力，培植国际经营的民间人力、资
本等资源，逐步降低国际石油领域投资的主权含量。

2. 完善对外石油合作合同法律规定。虽然目前在国际

石油贸易中尚不存在标准的合同模式和文本，不同的交易者

都在使用自己的合同文本进行谈判和签约，进而大型国际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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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参见 2013 年 9 月 7 日习近平主席在纳扎巴耶夫大学发表的题为
“弘扬人民友谊 共创美好未来”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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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公司都拟定有自己的石油贸易合同“通用条款”，主要石油

输出国的国家石油公司也大多制定有自己的石油贸易合同

“通用条款”; 而且按照交易习惯，通常都是以卖方提供的合

同文本为基础进行谈判与签约的。有鉴于此，中国的相关法

律就应该要求中方参与石油贸易的企业广为收集和深入研

究石油贸易伙伴的“通用条款”，熟知国际上常用的石油贸易

合同的基本内容。同时，通过立法确定这种合同中关键或核

心财政利益条款的“被动底线”，确保海外石油投资利益的应

有效益，防止和减少人为失误造成的重大经济损失，也为社

会中介机构、政府主管部门提供明确的评估、监管依据。

石油投资领域的合同制中包含着服务合同、回购合同、
混合型合同和产量分成合同四种。此外，还有存在于油气开

发和生产阶段的非传统合同类型，如石油开发合同、石油生

产合同、石油恢复开发生产合同。［7］在这些合同中，哈萨克斯

坦立法目前已经不包括的是租让协议与产量分成合同，针对

这一情况，建议相关立法增补分类指导性规范，要求境外投

资的中资企业明确不同合同的权利义务、风险转移与管理重

点，确保合同在石油投资合作中发挥基础性的法律作用，最

大限度地降低投资风险。
3. 建立健全海外石油投资保险制度。尽管海外投资保

证与保险制度在学理解释上还有一定的差别，但就利比亚事

件中所披露的中国重大损失［8］和中国海外投资的逐年增长

而言，尽快通过立法的方式建立这种制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都是显而易见的。此外，为使这种保险制度得以全面落实，

于传统的协商方法之外，还得以更积极的心态加强与各种国

际司法裁判机构的联系与合作，充分正视和发挥它们在解决

国际投资纠纷中的常规作用。
( 二) 建立健全双边法律制度
1. 以规范的形式规划好石油合作关系。2013 年 9 月习

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中哈

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见证了中

哈经贸合作中长期发展规划等合作文件的签署。就其形式

而言，这就是以法律文件的方式规范两国经贸合作关系的具

体实践。这种实践不仅体现了两国交往中法制意识的提升，

也为今后双方关系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更加严谨的范例，同时

也为未来的中哈石油合作提供了更为充实的法律依据，完善

着中哈石油合作法律机制的基础。今后两国间缔结的石油

合作协议都应该以此为例，减少和杜绝宣告式的协议和言

辞，使用规范的条约形式和法律术语，明确双方在合作中的

具体权利义务，以务实的精神为双边石油合作营造良好的法

律氛围和形成保障合作效率、解决合作问题的法律机制。
2. 建立合作保障机构。在现有的合作委员会及其能源

合作分委员会之下，增设由中哈双方技术与法律专家组成的

驻油田或项目常设性观察组，于油田或项目一线了解合作中

存在的具体问题和合作协议义务履行情况，并向本国主管单

位报告，由主管单位提请随时召开能源分委员会会议，通过

双边磋商，及时解决合作中出现的问题，充分保障条约义务

及时、全面得以履行，保障合作共赢利益的实现。

3. 约定备选合同文本。在中哈石油贸易方面需要通过

双边条约约定的主要有两个问题: 一是“通用条款”，即在参

照国际流行范本内容的基础上，结合中哈双方石油贸易的地

缘性、互补性等特点，以石油合作协定的方式列举实质性的

“通用条款”，即履行的期限、产品的数量与质量、交付术语、

所有权与风险的转移、管道输送或陆运条件、支付、保险与保

证、不可抗力与违约救济、合同的准据法、争议解决方式等。
二是合同模式，即应结合中哈石油合作的长期性和互利性，

选择适用“照付不议”合同。
在中哈石油投资方面需要通过双边条约约定的主要问

题是合同的类型与核心的财政条款、准据法选择和争议解决

条款。这种约定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中哈石油投资合作者提

供选择的便利，同时减少合同的随意性和无关的附加条件，

保障石油合作规范、持久地进行。
4. 选择尽可能多的纠纷解决方法。就目前公开披露的

资料而言，中国在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中尚无一例纠纷是

通过仲裁或诉讼方法解决的。有鉴于此，在中哈石油合作中

除继续承认通过协商方法解决相互间纠纷的主导地位的同

时，为了便捷、公正地解决双方石油合作中出现的纠纷，避免

因立法缺失、司法不公造成合作阴影、创伤或阻断，应考虑在

国家间签署的能源合作条约或相应的条款中明确规定第三

方仲裁或待条件成熟时选择区域性争端解决方法的条款，同

时在前述备选合同中也应明确载入相应的条款，逐步并彻底

走出以协商方法为解决合作纠纷唯一方法之窘境，为双方当

事人提供更多的化解纠纷、持续合作之路径选择。
( 三) 建立健全区域性合作法律制度
1. 构建坚实的合作法律基础。这项工作应当包括的两

个主要方面是: 其一，在该组织框架内双边或多边油气合作

中，全局性、导向性法律原则的确立问题。如前所述，这种原

则在上合组织成立宣言、宪章和以后通过的相关基础性法律

文件中已多有体现，现在的问题只是根据新的发展需要对其

进行调整、补充、完善和予以落实了。其二，在该组织框架内

双边或多边油气合作中的具体法律制度的建立问题。与上

述基本原则比较而言，这方面存在的更多的是空白点。所

以，上合组织各成员国应当在该组织之组建宣言和宪章等基

础性法律文件所载明的宗旨与原则之下及时商讨、制定该组

织中长期能源发展与合作规划，并考虑在与 WTO 规则相协

调的前提下，逐步形成该组织内部和外部统一的能源政策与

法律，以制度化措施逐步解决属于油气投资、贸易、劳务的市

场准入以及产品标准、运输与管线维护、生态保护、劳工待

遇、当地社会发展、对外协调等各方面的问题，落实该组织

《中期发展战略规划》的基本要求瑏瑠。
2. 设立廉洁高效的管理与协调机构。就机构建设而言，

以油气双边政府间合作分委员会机制或其他合作体制为基

础并吸收合作企业参与，共同构建区域性能源协调常设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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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瑠参见 2012 年 6 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在
北京通过的《上海合作组织中期发展战略规划》二( 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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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以保证落实各项区域性油气政策和法律规定，不断发现

新的合作问题，及时反馈合作信息，确保油气合作政策与法

律调整的及时、合理; 通过合作常设机构，以统一输油气管

道、站点管理与安全维护、保护生态环境以及对第三国出口

油气价格为先导，逐渐协调内部声音与统一对外行动，形成

政治上不针对任何第三方的自主油气俱乐部或共同体，从区

域体制建构方面实现油气资源的互利与有利于本地区的可

持续发展。
就管理方法而言，应适度借鉴国际能源署的管理方法，

逐步建立更为开放和透明的管理机制，适当限制主权体在决

策、实施决策、调整决策方面的随意性，同时在项目运作中更

加注重市场规则和法律制度作用的发挥，减少国家或政府肆

意干预的成分，努力提高决策与项目运行的效率，逐步解决

管理效能低下的痼疾，使已经设置的合作机构真正能够发挥

应有的作用。
3. 建立灵活务实的争议解决机制。上合组织石油合作

争议解决机制的建设步骤应当一分为二: 近 5 年之内，在沿

用协商与调解方法的同时，尽快修改基础性合作法律文件，

以 ICSID 的争议解决机制充实上合组织石油合作争议解决

机制，以缓解民间投资方的压力，保障各方合法权利与利益;

5 年之后，参照 ECT 的争议解决机制，通过新的争议解决机

构设置和工作程序协定、确定实体法的选择范围，完成建立

上合组织专家裁决机构，其内部分设国家争议工作小组和民

间争议工作小组，并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其责任与程序性规

定，走出争议解决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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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Ｒesearch on the Petroleum Cooperation Legal Mechanism between Chinese and Kazakhstan
QIN Peng

( College of Law，Xinjiang University，Urumqi 830047，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hinese and Kazakhstan between in political，trade and humanities exchanges between non
resources continues to deepen and consolidate，oil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lasted 20 years both in
terms of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or in the oil and gas trade，petrochemical production，oil pipeline construc-
tion and operation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and exemplary energy cooperation in Central Asia area． But with
the oil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the scope of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the scale，the cooperation
mechanism of legal protection of inadequate problems，complex environment and in the area of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has led to change unpredictably or poor triggered cooperation pause，atrophy and other dangers，is one
of the potential threat of bilateral economic and energy security．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has estab-
lished the Sino Kazakh oil cooperation legal mechanism of the achievements and existing problems，discussed the
feasibility of perfecting the mechanism，and put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from the national，bilateral treaties
and regional system level，provide the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of construction of system in order to Kazakhstan be-
tween pragmatic，efficient，durable oil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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